纬二路跨铁路天桥维修改造工程项目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为确保纬二路跨铁路天桥使用时的交通安全，维护桥梁使用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桥梁安全风险，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对该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实施征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7号）、《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令第285号）、《<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实施细则》（济政办发〔2024〕4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房屋征收范围及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情况

（一）房屋征收范围

北至西工商河路，南至经一路，涉及天桥区天成路42-1号、59-3号、61-1号、67-5号、86号等。

（二）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情况

根据调查摸底情况，涉及非住宅8户，建筑面积约5678.68平方米。
二、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部门：济南市天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济南市天桥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项目实施单位：济南市天桥区水务局
三、征收补偿方式及标准

征收补偿方式包括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经依法备案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货币补偿价格，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按规定扣除政府收益部分）。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按照确定的价值向被征收人支付补偿金。

征收非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和项目规划。

四、未登记建筑的认定和处理

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由天桥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调查认定和处理工作组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工作，出具认定意见，并在征收范围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认定为合法建筑的，依法予以征收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不予补偿，并按违法建筑拆除规定予以拆除。

五、产权调换房屋的基本情况

根据济南市天桥区水务局提供的该项目产权调换房屋为天桥区蓝翔路32-4号东北角商业综合体（宏桥天地），总计8套。

1、产权调换房屋具体情况详见现场公示；

2、产权调换房屋最终方案和房源以征收决定公告为准；

3、选房对档表具体见选房前公示的《选房方案》。

六、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期限

该项目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签约期限为20天。

1、选择货币补偿的：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布后评估结果公示期满次日起，被征收人可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货币补偿协议。

2、选择产权调换的：自选房结束次日起，被征收人可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

七、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
（一）搬迁过渡方式

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在过渡期限内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房屋征收部门发放临时安置费；由房屋征收部门解决周转用房的，不再发放临时安置费。

（二）过渡期限

过渡期限根据安置房源具体交房日期确定。

八、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费用补偿标准

（一）搬迁费

搬迁费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非住宅房屋每平方米35元。

（二）临时安置费

征收非住宅房屋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5元计算。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6个月临时安置费。

（三）逾期临时安置费
因房屋征收部门的责任使被征收人延长过渡期限的，对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周转用房的，自逾期之月起临时安置费按月支付。

（四）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营业、生产用房为每平方米400元，其他非住宅用房为每平方米300元。

（五）附属物补偿及设备迁移费

  被征收房屋的设备迁移费标准、附属物补偿标准及院落内的树木按照《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实施细则（详见附件：1、征收房屋设备迁移费标准；2、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3、征收树木补偿标准）的规定进行补偿。附件1、2、3中未列明的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九、奖励与各类补助标准

（一）按期搬迁奖励费与提前搬迁奖励费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在签约期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交验空房的（以交验空房时间为准），按期搬迁奖励费与提前搬迁奖励费按照被征收非住宅房屋价值的5％计算，最少不低于3万元、最多不超过300万元，逾期不予奖励。

（二）货币补偿奖励费

征收非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签约和搬迁时间的不同，最高可给予不超过被征收非住宅房屋评估价值5%的货币补偿奖励。

具体时间节点和奖励幅度如下：

在签约期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交验空房的（以交验空房时间为准），按其被征收非住宅房屋价值的5％给予奖励；超过签约期限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交验空房的（以交验空房时间为准），按其被征收非住宅房屋价值的1％给予奖励。

十、其他有关事项

（一）被征收人对房屋建筑面积有异议的，应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后20日内委托房屋测绘机构对房屋合法建筑的面积进行测量，并出具测绘报告。

（二）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报告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原评估机构书面申请复核评估；对原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书面申请鉴定。

（三）若被征收房屋存在抵押、查封等问题，被征收人可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待抵押、查封等问题解决后，再发放房屋征收补偿费用；若被征收人故意隐瞒被征收房屋存在抵押、查封等问题，经查证属实的，所签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应重新签订，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四）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持房屋征收决定、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被征收房屋清单等相关材料，办理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注销登记手续。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房屋征收部门可持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材料，办理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注销登记手续。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时，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确实无法收回的，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公告作废。

（五）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腾空房屋后，要保持原房屋结构完整，设施齐全，不得损坏和拆除门窗、暖气设施、煤气管网线及各类用表，以保证公共安全，防止煤气、水电等安全事故发生，如因被征收人及其亲属擅自毁坏，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损失的，由实际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搬迁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搬迁义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七）被征收房屋存在产权或使用权纠纷的，在签约期限内当事人未达成协议的，应实行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暂时安置现使用人。

因使用权、产权纠纷，被征收人无法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在规定期限内搬迁并交验空房的，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搬迁奖励政策。

本方案未尽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市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附件：

1、征收房屋设备迁移费标准

2、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

3、征收树木补偿标准

4、产权调换房屋具体情况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

2025年9月12日

附件1：征收房屋设备迁移费标准

	名称
	单位
	迁移费（元）

	固定电话
	部
	140

	宽带网（住宅）
	端口
	180

	宽带网（非住宅）
	端口
	380

	空　调
	台
	400

	太阳能热水器
	台
	400

	注：其他大型设备设施迁移费及搬迁损失补偿费，由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附件2：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

	项目名称
	单位
	单价（元）

	24砖院墙
	㎡
	160-180

	12砖院墙
	㎡
	80-100

	砖石（乱石）院墙
	㎡
	180-200

	院落内砖铺地面硬化
	㎡
	60-80

	院落内水泥地面硬化
	㎡
	60-90

	防盗网
	㎡
	80-120

	栅栏式防盗门
	个
	300-500

	实体和复合式防盗门
	个
	800-1200

	塑钢、彩铝窗
	㎡
	180-220

	断桥铝窗
	㎡
	300-400

	卷帘门
	㎡
	200-260

	玻璃钢防雨罩
	㎡
	60-90

	雨搭
	m
	50-70

	注：1.被征收人自行拆除的不予补偿。

2.被征收房屋装修部分评估中包含的项目不再另行补偿；被征收正式房屋的塑钢、彩铝窗、断桥铝窗不再另行补偿。

3.未列明的其他房屋附属物以及被征收人对参照以上房屋附属物作价标准补偿有异议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后予以偿。


附件3：征收树木补偿标准

	名称
	类别
	补偿标准
	备注

	乔 木

	胸径5厘米以下
	10-30元/棵
	—

	
	胸径6-10厘米
	30-60元/棵
	

	
	胸径11-15厘米
	60-70元/棵
	

	
	胸径16-20厘米
	70-120元/棵
	

	
	胸径21-25厘米
	120-240元/棵
	

	
	胸径26-30厘米
	240-360元/棵
	

	
	胸径31-40厘米
	360-480元/棵
	

	
	胸径40厘米以上
	480-600元/棵
	

	灌 木
	一年生以内
	10-20元/墩
	每墩出条数

按10-20根计算。

观赏经济类可提高40%-60%。

	
	一年生以上
	20-30元/墩
	

	果 树
	幼龄期（区分树种）
	60-90元/棵
	包括苹果、梨、桃、石榴、山楂、杏、无花果、枣、柿、樱桃、核桃等。

	
	初果期（区分树种）
	200-300元/棵
	

	
	盛果期（区分树种）
	400-800元/棵
	

	
	衰老期（区分树种）
	180-300元/棵
	

	注：未列明的其他树木补偿标准，可由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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